
- 734 -  

 
 
 
 
 
 
 
 
 
來函請註明本署檔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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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傳真和派送函件  
 (傳真號碼︰ 2543 9197) 

 

香港中區  
立法會道 1號  
立法會綜合大樓  
立法會  
政府帳目委員會  
(經辦人︰朱漢儒先生 )  
 

 

朱先生︰  

 

 

政府帳目委員會  

審議《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四號報告書》  

第7章—地政總署管理短期租約的工作  

 

2020年6月12日來信收悉。現謹回覆並提供詳細資料如下： 

 

(a) 地政總署高層管理人員已召集12名分區地政專員，成立內

部工作小組，共同檢討處理短期租約申請的機制，並在監

察和管理短期租約上，查找各方面可改善之處。工作小組

特別就涉及搭建許可構築物的短期租約，檢討關於向非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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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或慈善團體收取按金的現行指示／指引，考慮是否把豁

免非牟利或慈善團體繳交按金的安排，訂為恆常做法。  

 

根據現行指引，承租人在短期租約用地上搭建的構築物，

必須於租約終止時，由承租人自費清拆，並在各方面均達

到當區地政專員滿意的程度 (除非租賃協議另有規定，又或

地政專員同意另作處理 )。考慮到署方向非牟利或慈善團體

批出短期租約用地的決定，均獲相關決策局及╱或部門支

持，以達到某些政策目標，而且現時大部分臨時構築物均

以「組裝合成」建築法建造，估計拆卸和清理的費用不會

太高；因此，工作小組同意，這類短期租約一律免繳按金。

然而，地政總署會視乎情況繼續在租約條件中訂明，承租

人必須清拆短期租約用地上搭建的任何構築物。假如於租

約終止時，前承租人未有拆除臨時構築物，當區地政專員

會根據租賃協議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，包括法律行動 (如適

用 )。此類前承租人的過往紀錄，亦會在處理其日後短期租約申請

時被列入考慮。 

 

(b) 為加強監察短期租約申請的處理程序，包括過程中與相關

決策局／部門的溝通，工作小組已同意訂立下列安排，以

加強監察處理短期租約申請的進度： (a)考慮規定把接獲後

未能在某段時間內完成處理的短期租約申請，提交首長級

人員衡量是否需要和如何介入； (b)優化租約資料系統，以

便編製報告作監察之用。  

 

另外，發展局已請地政總署提出須在決策局層面關注的短

期租約申請個案，包括涉及給予政策支持的事項，以便與

相關決策局／部門適時審視並解決所涉問題，以助果斷審

批申請。此項安排已見成效，會繼續推行。  

 

(c) 地政總署總部於2020年5月27日，向各分區地政處發出便

箋，增訂處理短期租約的指引，內容包括諮詢相關決策局

／部門。假如申請涉及訂有長遠發展計劃的用地，各分區

地政處必須先諮詢負責該發展計劃和有關計劃的發展時間

表的決策局╱部門，然後才考慮申請的後續處理。  

 

(d) 地政總署現正諮詢相關決策局 /部門，以估算優化租約資料

系統的預算開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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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請參閲附件所載列表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政總署署長     

  

 

 (陳雪貞           代行 )  

          
 
連附件  
 
副本分送︰  
 
發展局局長  (傳真號碼︰ 2147  3691)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(傳真號碼︰ 2147  5239) 
審計署署長  (傳真號碼︰ 2583  9063) 
LD SD/GEN/133 Pt .13  
 
 
2020 年 6 月 1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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